
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舞蹈
房、非遗工作室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等规定，经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2019]4155号确认书批准，现就杭州市闲
林职业高级中学舞蹈房、非遗工作室建设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要
求并有能力完成本项目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名称及编号：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舞蹈房、非遗工作室建设项目
（RTZFCG-2019-079）
二、采购组织类型：分散委托中介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采购内容：本项目为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舞蹈房、非遗工作室建设项
目的采购、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和相关维护等，具体要求详见本招标文件
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50万元；
五、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和浙财采监【2013】
24号《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设定及资格审查的通知》第六条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报名投标。
六、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七、报名与领取招标文件时间及地点：
1、发售时间：2019年 8月 16日至 2019年 8月 26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注：依据《浙江省财政厅、省监察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的若干意见
（浙财采监字〔2007〕2号）》规定，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之后有潜在供应商
提出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采购代理机构允许其获取。
2、报名形式：本项目采用现场报名，注意：本项目中标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以
前完成浙江省政府采购正式供应商注册入库工作。
3、发售地点：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丰
路 199号余杭商会大厦 4号楼 25层）
4、售价：招标文件工本费每套人民币 300元，售后不退。
八、领取招标文件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均须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工商等登记证明材料）的原件及
复印件（符合浙财采监【2013】24号《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设定及资
格审查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提供相应资料）；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3、授权代表有效身份证件及有效社保缴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保登记证（或供应商一年内缴纳过的社保缴纳花名册的
证明材料）、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注：持“五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投标人不要求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保
登记证、税务登记证；持“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投标人不要求提供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个体工商户不要求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持“两证



整合”新版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不要求提供税务登记证。报名需法人代表或
其授权委托人本人前来。
本项目投标人的资格仍需接受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审查，并在必要时要求
提供原件备查。
九、投标截止时间与地点（逾期送达或未密封将予以拒收）：
2019年 9月 5日 9时 30分
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1）（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丰路 199号余杭
商会大厦 4号楼 25层）
十、开标时间与地点（授权代表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效社保缴纳证明
出席开标会议，否则将予以拒收投标文件）：
2019年 9月 5日 9时 30分
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1）（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丰路 199号余杭
商会大厦 4号楼 25层）
十一、质疑和投诉：
1、质疑事项：
1）投标人如认为招标公告信息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于自招标公告
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2）投标人如认为招标文件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于自获取招标文件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之后获取的，应于自招标文件获
取截止时间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且应当在投标响应截止时间之前以书面形式
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否则，采购代理机构可不予接受。
3）投标人如认为采购过程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于自各采购程序环
节结束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4）投标人如认为中标结果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于自中标结果公告
期限（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
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2、质疑受理地点：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新丰路 199号余杭商会大厦 4号楼 25层）。
3、投标人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的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
函范本下载地址：http://gks.mof.gov.cn/,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 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三) 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四) 事实依据；
(五) 必要的法律依据；
(六) 提出质疑的日期。
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投标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4、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本项招标活动的投标人投标人，在法定质疑期
内应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5、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投诉人在全国范围
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6、投诉事项：投标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
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余杭区财政局采购监管科投诉，联系电话为 0571-89180113。
十二、联系方式



1、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杭州瑞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诗佳
联系电话：0571-89282811
传真：0571-86243788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丰路 199号余杭商会大厦 4号楼 25层
2、采购人名称：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
联系人：邴兆森
联系电话：0571-88687817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闲富路 12号
3、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名称：余杭区政府采购办公室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东湖中路 236号余杭财税大楼
联系人：杜国强，联系电话：0571-89180113，传真：0571-89180113

采购人：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盖章）


